
夹江县人民政府
夹府通〔2019〕11 号

夹江县人民政府

关于启用各镇（街道）审批服务专用章

的通告

按照《关于稳妥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

为进一步规范镇（街道）审批服务事项的运行，确保广大群众就

近就地办理各类行政许可事项、公共服务事项及其他服务事项，

现决定自 2019 年 11 月 4 日起，启用“夹江县人民政府漹城街道

办事处审批服务专用章”等 23 枚印章。

特此通告。

启用印章样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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夹江县人民政府

2019 年 11 月 1 日

盖章单位：乐山夹江县政府办公室
盖章时间：2019/11/1 17:19:46


